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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X3T

J20

251

126

002

0

2015年，天津市润嘉生态农业科技有限

公司用建筑垃圾在其承包的宝坻区牛家
牌镇南河村田地上修路。

宝坻
区

群众
身边
的生
态环
境问
题

经调查核实，情况如下：

信访反映点位位于武清区南河村村北，为天津润嘉生态农业科技有
限公司。该公司经营初期利用建筑垃圾（碎砖头）铺设林间工作
路，以便林木管护。2018年，该公司因涉法涉诉，至今地上物仍处

于查封状态，且无法确定解封时间，经营停滞。反映情况属实。

属
实

要求该公司在查封解
除或被依法处置时立
即清除地上物。

目前该地块仍处于法院查封状态，无法处置，拟于该公司撤离
时恢复原状。下一步，将持续加强日常监管和巡查检查，紧盯
建筑垃圾乱堆乱放及农用地生态破坏问题。

阶
段
性
办
结

无

2

X3T

J20

251

126

001

8

宝坻区大口屯镇石辛庄村南侧树林掩埋
建筑垃圾，原南仁垺窑地填埋污泥。

宝坻
区

群众
身边
的生
态环
境问
题

经调查核实，情况如下：

1.信访反映点位位于石辛庄村南侧树林，地块性质为林业用地，自

查工作时，存在填埋垃圾问题。反映情况属实。

2.信访反映点位位于原南仁垺窑地位于前寒河村。原址曾有土堆和

一公司临时存放的成品渣沙，后期部分渣沙按要求连土堆用于部分
地面的平整、加高、铺路作业以及坑塘的护坡作业，渣沙腐蚀性及
浸出液等指标经检测符合《固体废物腐蚀性测定》（GB/T

15555.12-1995）和《固体废物六价铬的测定》（GB/T 15555.4-

1996），反映情况不属实。

部
分
属
实

1.完成石辛庄村南侧

林地垃圾清理及土方
回填工程。2.持续监

督承包单位项目工
程，确保落实环保法
规。

1.截至目前，信访点位建筑垃圾已清理完毕，正在使用土方进

行回填施工。

2.持续对原南仁垺窑地项目工程做好监督指导工作，确保施工

工程符合环保规定。

阶
段
性
办
结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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